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是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三）负责全市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审批；负责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核准；负责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行政审批工作；负责户外广告、招（店）牌的设置审批；负责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四）负责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工作；制定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户外广告资源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监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的管理及相关工作；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车辆清洗行业管理；负责建筑垃圾运输行业管理。

（五）负责数字化城管的系统建设、维护工作及管理、监督、指挥、调度、协调和考核工作。

（六）负责指导监督城市规划区查违控违工作，负责临时临街建筑工程超过批准使用期限未拆除的行政处罚。

（七）负责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含风景名胜）、户外广告设置、城市道路、市政公用设施等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八）参与城市新、扩、改建工程项目规划建设的评审、验收工作。

（九）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业务考核和评比工作；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指挥、管理、调度、协调等工作。

（十）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申报立项等工作。

（十一）指导和协调农村中心集镇管理。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包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户外广告整治等专项经费。
纳入我局2017年部门预算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醴陵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666.4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45.8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20.57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666.41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0.4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9.3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76.5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62.25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04.16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93.08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28.23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48.5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3.1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5.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4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3万元;培训费20.83万元。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上年减少5.8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0.7万元，主要是公务接待的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上年减少6万元，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减少公务用车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减少0万元；会议费减少2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会议召开；培训费增加2.83万元，主要原因是加强干部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培训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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